中投·龙腾1号股权收益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一、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资金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二、信托计划概况
1、委托人受益人分类：本信托计划项下委托人的认购种类分为A类（认购份额<300万）、B类（认购份额≥300万）。本信托计划设立时，委托人为唯一的受益人，受益人对应委托人的分类为A类和B类。

2、信托计划规模： 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计划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具体金额以信托计划实际募集金额为准。

3、信托期限：本信托计划期限为1年，信托计划成立日起第12个月对应日之前一日，为本信托计划到期日。

如果交易对手在上述信托计划到期日尚未支付完毕全部返售价款，本信托计划进入变现期，变现期最长不超过24个月（含），信托计划期限相应延长。

4、预期收益率： A类受益人的预期收益率为8.5％/年，B类受益人的预期收益率为9%/年。
若信托计划期限满一年时，交易对手尚未支付完全部返售价款的，导致本信托计划进入变现期而延长，将给与投资者相应补偿。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将持续计算且作为计算标准的预期收益率相应提高，若信托计划变现期未超过12个月（含），则:A类投资人的预期收益率调整为11%/年，B类投资人的预期收益率为12%/年;若信托计划变现期高于12个月少于24个月（含），则:A类投资人的预期收益率调整为12%/年，B类投资人的预期收益率调整为13%/年。

5、起点金额：单笔金额最低为人民币100万元整，超过部分应当以10万元的整数倍增加。
6、信托资金运用: 本信托计划全体委托人指定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以受托人的名义于信托计划成立日当日以全部募集的信托资金买入交易对手持有的标的股权收益权，并在信托计划期限届满之前以按受托人与交易对手签订《股权收益权买入返售合同》的确定的价格将标的股权收益权返售给交易对手。
7、信托利益分配：受益人的信托本金与收益于信托计划终止时一次性分配。

8、推介期：2009年11月10日－2009年11月20日，可以顺延五个工作日。
9．本信托计划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其中，认购金额低于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份数不超过50份。

三、风险控制与信用增强措施
1、交易对手将其持有的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750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2,500万股，流通股250万股）质押给受托人，交易对手与受托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办理该2,750万股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并对质押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公证。

2、股权质押率控制在30%以下。在信托存续期内，设立预警线和追加保证金安排，若质押股份股价下跌，导致被质押股份收盘价每股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低于预警线即人民币5.5 元时（当遇鑫茂科技股份因送股、分红、拆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时，预警线相应调整），交易对手应在三个交易日内交付或追加相应保证金。
应交付或追加的保证金金额=5.5元×2,750万-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2,750万
如果交易对手不按约定及时足额交付或追加保证金，则受托人有权要求其提前支付返售价款，或者受托人依照《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处置质物实现质权。
如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价重新超过预警线， 交易对手则可取回其所追加的保证金。
3、交易对手实际控制人提供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保证人与受托人签订《保证合同》。

四、信托项目参与人简介

1、交易对手简介——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0 年12 月26 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3,000,000 元，拥有参控股公司42家，法定代表人：杜克荣。公司企业法人工商登记注册号为1200002000154。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95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转让、服务（新型建筑材料、结构体系、施工技术及设备的技术及产品）；用自有资金对科技企业投资；文化艺术交流服务（演出除外）；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品房销售代理；房地产信息咨询；限分支机构经营；自由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目前，鑫茂民营科技园总占地面积1,136亩，总规划建设面积138万平方米，已建成南开、华苑、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基地、国家IT软件出口及培训基地、光纤研发生产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基地等8个民营科技园。 
鑫茂民营科技园现已聚集了近1,000家中小科技企业，行业涉及光机电一体化、航空航天、IT软件、医疗器械、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2007年，全园总产值突破100亿元，为推动区域科技经济发展和政府涵养税源发挥积极的作用。
2、标的公司简介——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天津天大天财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月19日更名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成立于1997年9月16日，股票简称于2006年1月23日开始变更为“鑫茂科技”。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杜克荣。 
五、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信托”）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专业信托金融机构。公司创建于1979年，前身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内最早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2007年10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亿元。“中投信托”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投”）的全资子公司。 

  中投信托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信托理念，将“诚信为本、合规经营”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立足于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提升公司的整体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产业投资信托领域形成专业特色和核心竞争优势，成为资本充实、内控严密、管理规范、具有较强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金融信托机构。截至2008年末，公司总资产76,346万元，总负债4,822万元，净资产71,524万元，资产负债率6.31%，资产质量优良。 

  中投信托自开展信托业务以来，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综合理财优势，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成功推出基础设施、证券投资、房地产、中小企业等系列信托理财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可靠的投资选择。截至2008年末，公司共累计发行资金信托产品230余个；累计管理信托财产超过190亿，管理信托财产余额近100亿；累计到期清算信托产品超过100个，交付信托财产93.87亿元，所有到期信托计划按时交付率100％，全部实现或超额实现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所有存续信托计划运行正常。 

中投信托将继续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宗旨，以有效的风险内控措施、高效的投资管理团队、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尽职的项目流程管理为投资者提供打造优质的金融信托产品，以回馈客户和社会的关爱。朝着“最值得信赖的专业受托人”的目标而努力。 

咨询电话：0571－85069025、85069299
咨询电话：85069283、87006179（客户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13811701031             （北京  李经理）
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
声明：
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

